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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慶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緒言

本行已依照慶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指示，審閱載於第3至20頁之中期財務

報告。

董事及核數師之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須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

實務準則第25條「中期財務申報」及其有關附例編製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財

務報告乃董事之責任並已獲董事批准。

本行之責任是根據審閱工作之結果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獨立意見, 並根據雙方

同意之應聘任務之條款將此意見向 貴董事會呈報, 但不包括其他目的。本行不

會為此中期報告之內容對其他人造成之影響負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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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履行之審閱工作

本行之審閱工作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第700條「聘任審閱中期

財務報告」進行。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向集團管理層作出查詢，以及運用分析性程

序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分析，並據此分析評估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列報形式是

否一致及貫徹地運用（另有披露者除外）。審閱工作不包括如測試內部監控系統

及驗證資產、債務及交易活動等審核程序。由於審閱工作範圍遠較審核工作為

少，故其可信程度亦較審核為低。因此，本行不會就中期財務報告發表任何審

核意見。

審閱結論

根據本行之審閱（並不構成審核工作）結果，本行並不察覺須對截至2003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作出任何重大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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